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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教科圖書選用辦法 
92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3月 11日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增定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國民中小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 

     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二）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採購注意事項。 

   （三）新竹市國民中小學辦理選用及採購教科書流程。 

二、目的： 
    本校本著尊重教學專業自主之精神，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升、教學目標

之達成、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及民主參與、公平、公開之原則，訂定本教科書選

用辦法。 

三、選用原則： 

   （一）一律採用教育部審定合格，領有執照之教科書，作為選用範圍，如該年級該領域課         

     程尚未有審定本時，則不在此限。 

   （二）教科圖書之選購，除市府有另行規定外，以本校自行辦理為原則。 

   （三）教科圖書之選用與採購作業，以分開辦理為原則。 

   （四）選用之教科圖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科目為限，同一年級同一科目於同     

一學年內以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圖書為原則。若第二學期欲變更教科書版本，須

在十一月底以前，列出詳細理由說明，並經實際任教該年級該課程教師三分之二

以上簽名認同後，經由教科圖書選用審查委員會三分之二審核通過始得變更。 

   （五）視障學生點字及大字體教材選購、製作及配發事宜，依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相關規         

     定辦理。 

   （六）參與（或曾參與）各版本教科圖書編審或試用之委員，不得擔任選用委員會成員。 

   （七）行政單位應盡早確定教師下學年擔任教學之年級，俾使選用合一。 

   （八）教科圖書評審表應包括物理屬性、內容屬性、使用屬性及發行屬性等指標。 

四、本校辦理教科圖書選用作業，應以年級、年段或學科（領域）等教學研究會單位組成教    

科圖書選用委員會（以下簡稱選用委員會），本合法、公正、公開、客觀及專業原則共

同研商決定。 

五、選用委員會置委員 21人，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為教學組長、課程組長、各

領域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各學年主任、家長會代表 2人等組成。委員會委員名單應由教

務處簽請校長核定。教務主任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時，由校長指定適當委員擔任之，委

員會會議主席由委員互推擔任之。 

    註：語文(國語、本土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綜合、健體、藝文、生活。 

六、本校選用教科圖書，應於每學年（期）開學前，先行辦理審定本教科圖書展示會，由各

該科任課教師（具正式教師身分者）蒐集有關資料及填寫評審表，送選用委員會參考。

選用委員會應召開會議共同研商決定版本，選用過程應做成紀錄，經校長核定後，視同

公文書歸檔妥為保存五年，俾供查核。 

七、展示會（任課教師選書）評分方式： 

   （一）以各學年（級任教授科目）及領域（設科任之學科）為單位進行版本審閱與推薦。 

   （二）版本審閱推薦時，各任教教師依評分項目逐項進行評分，並依總分高低分別核給 

     各版本名次。 

   （三）各學年主任及領域召集人（設科任之學科）協助將各任教教師核給各版本之名次 

     記錄於教科書選用評比成績列表上，累計各版本名次總分(序位分)，得分越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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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第一名，餘依此類推；序位分相同時，以原始得分較高者名次在前；如又相同， 

    由任教教師重新投票決定相關版本之名次。 

八、選用委員會審議方式： 

    （一）依各學年、領域推薦版本序位進行審查確認。 

    （二）選用委員若對選用版本有疑義時，得邀請該學年代表或領域召集人說明之。 

    （三）選用委員得提出變更選用版本之提議，經附議後，需經三分之二委員同意後，

始得變更各學年或領域推薦序位。    

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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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辦理選用及採購教科書流程 
 

 

 

 

 

  

 

 

 

 

 

 

 

 

 

 

 

 

 

 

 

 

 

 

 

 

 

 

 

 

 

 

 

 

 

 

 

 

召開選用委員會議研商決定版本 

作 業 時 間 

教科書選用流程開始 

組成教科書選用委員會 

經費核銷 

辦理審定本教科書展示會 

任課教師將評審表提供選用委員

會 

檢討教科書使用者意見 

教科書送達本校點收存放 

辦理各項採購事宜 

註冊 

退書、付款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5月上旬 11月上旬 

6月下旬 12月下旬 

7月上旬 1月上旬 

5月上旬 11月上旬 

5月上旬 11月上旬 

9月上旬 2月上旬 

9月下旬 2月下旬 

8月上旬 1月下旬 

10月 3月 

9至 1月 3至 6月 


